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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23年3月16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在 2023年 3月 16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正假座中國上海市黃浦區中山東二路 600號外灘金融中心 S1幢 39樓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特別大會主席要求就載於 2023
年 2月 27日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該通告」）內提出的全部決議案以投票方
式進行表決。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有效投票票數  (%) 
贊成  反對  

1(a) 

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公
司就根據 2023購股權計劃（定義
見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 2月 27日
的通函（「通函」））將予授出之購
股權而可能發行之本公司普通股
（或不時因資本化發行、供股、股
份拆細、合併、重新分類、重組或
削減本公司股本而產生之股份）
（「股份」）上市及買賣後及在有
關批准規限下，考慮及批准並採
納 2023購股權計劃；以及授權本
公司任何董事（「董事」）及╱或其
授權代表作出及訂立一切必要或
權宜之行動以及交易、安排及協
議，以使 2023購股權計劃具全面
效力。  

6,170,711,675 
(93.786517%) 

408,817,953 
(6.21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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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有效投票票數  (%) 
贊成  反對  

1(b) 考慮及批准根據 2023購股權計劃
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將授出的
所有購股權及獎勵而可能發行的
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採納
日期（定義見通函）或批准更新計
劃授權限額（定義見通函）相關日
期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0%（或香
港聯交所可能不時指定的其他百
分比）。  

6,172,868,128 
(93.819292%) 

406,661,500 
(6.180708%)  

1(c) 考慮及批准於計劃授權限額內，
根據 2023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
何 其 他 計 劃將 授 予 服 務 提 供者
（定義見通函）的所有購股權及
獎勵而可能發行的股份數目，合
共不得超過於採納日期或批准更
新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定義見
通函）相關日期的已發行股份總
數的 0.5%。  

6,172,868,128 
(93.819292%) 

406,661,500 
(6.180708%)  

2(a) 待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
公 司 就 根 據 2023 股 份 獎 勵 計 劃
（定義見通函）將予授出之獎勵
股份而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後
及在有關批准規限下，考慮及批
准並採納 2023股份獎勵計劃；以
及授權任何董事或其授權代表作
出及訂立一切必要或權宜之行動
以及交易、安排及協議，以使 2023
股份獎勵計劃具全面效力。  

6,170,104,639 
(93.777291%) 

409,424,989 

(6.222709%)  

2(b) 考慮及批准根據 2023股份獎勵計
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將授出
的所有購股權及獎勵而可能發行
的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採納
日期或批准更新計劃授權限額的
相 關 日 期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的
10%（或香港聯交所可能不時指定
的其他百分比）。  

6,172,261,092 
(93.810066%) 

407,268,536  
(6.189934%) 

    



 

3 

普通決議案  
有效投票票數  (%) 
贊成  反對  

2(c) 考慮及批准於計劃授權限額內，根
據 2023股份獎勵計劃及本公司任
何其他計劃將授予服務提供者的
所有購股權及獎勵而可能發行的
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於採納日
期或批准更新服務提供者分項限
額相關日期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0.5%。  

6,172,261,092 
(93.810066%) 

407,268,536   
(6.189934%) 

3 待通過上述第 1項決議案，考慮及
批准 2017購股權計劃（定義見通
函）自 2023購股權計劃獲採納後終
止。  

6,483,015,836  
(98.533120%) 

96,513,792   
(1.466880%) 

4 待通過上述第 2項決議案，考慮及
批准 2015股份獎勵計劃（定義見通
函）自 2023股份獎勵計劃獲採納後
終止。  

6,483,015,836 
(98.533120%) 

96,513,792 
(1.466880%) 

5(a) 重選李樹培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6,524,294,282 
(99.160497%) 

55,235,346 
(0.839503%) 

5(b) 重選李富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6,504,751,306 
(98.863470%) 

74,778,322   
(1.136530%)  

 
* 決議案全文載於該通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該通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上述普通決議案均獲超過 50%有效投票
票數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02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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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8,220,210,124。  

 
2.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股東特別大會。  

 
3.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的已發行股

份總數為 8,220,210,124。並無其他本公司股東須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 (「上市規則」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權及並無對本公司任
何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表決所提呈的決議案有限制。概無股份賦予本
公司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放棄
投票贊成任何決議案。  

 
4.  概無人士於通函內表示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所提呈的決議案投票反

對或放棄投票。  
 
5.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東及授權代表合共持有 6,579,529,628股已發行股

份，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80.040893%。股東特別大會的舉行符合公司條
例（香港法例第 622章）及本公司章程細則的規定。股東特別大會由董事
長兼執行董事郭廣昌先生主持。   

 
6.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特別大

會的點票監察員。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
生、龔平先生及黃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余慶飛先生、李樹培先生及李富華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彤先生、李開復博士及曾璟璇女士。  


